
附件 4

供应商库入库协议

《供应商库入库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你单位与四

川省财政厅（以下简称财政厅）共同缔结，在办理供应商库入

库前，请仔细阅读、理解，在线确认后，即表示你单位已充分

阅读、理解并同意本协议的全部内容，本协议正式生效。如果

不同意本协议的任意或全部条款内容，则不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一、财政厅负责供应商库的日常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负责

对被邀请参加本级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的监督。供应商应服从供

应商库日常管理要求，接受各级财政部门依法开展的监督。

二、申请加入供应商库的供应商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全部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供应商应按照供应商库相关管理要求登录使用供应商



库、办理入库、确认邀请，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对在供应

商库的所有系统操作行为负责，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入库协议、

录入相关信息、提交相关资料、签章确认相关文件、拒绝或者

接受邀请等。

四、供应商要认真履行其初始录入信息验证义务，加强数

字证书及电子印章办理、使用和管理，对因初始录入信息不实、

数字证书及电子印章保管不善产生的后果，依法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五、供应商应确保在供应商库录入和提供的资料、信息等

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相关资料、信息等内容发生

变化的，供应商应当及时更新，否则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六、供应商的资格条件信息和相关证明材料将面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财政厅发现供应商存在应当清退出库的情

形的，对未被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供应商库随机抽取邀请参加过

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根据本协议约定进行处理；对被邀请

参加过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由涉及的项目采购人同级财政

部门依法处理。对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由财政部

门依法予以处理；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其他相关部门依法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供应商入库后，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清退出库：

（1）入库供应商资格条件发生变化，不再满足资格条件要



求的；

（2）供应商提供资格信息与证明材料不一致的；

（3）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格信息或者证明材料的；

（4）冒用或者借用他人资质加入供应商库或者参加采购

活动的；

（5）经财政厅认定的其他情形。

清退出库的供应商，不再纳入通过供应商库随机抽取范围。

如已清退出库供应商符合入库资格要求后，可以再次申请入库。

八、供应商入库后，将与其他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具有

同等机会，被随机抽取确定为被邀请供应商。供应商应认同供

应商库随机抽取和邀请供应商的规则，密切关注、及时确认是

否接受供应商库推送的项目邀请，依法参加采购活动。

九、供应商发现其他供应商存在应被清理出库的情形，应

当通过供应商库进行情况反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发现政府

采购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提起质疑、投诉或

者向项目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同级财政部门进行控告和检举。

被邀请供应商按照邀请书规定获取采购文件后，才能对采购文

件提起质疑。

十、被邀请供应商应在递交响应文件前，核实与本单位负

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是否被

邀请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

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规定。


